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抗字第52號

抗  告  人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8

日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13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不服，提起抗告，

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

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兩造離婚後仍共同住居在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抗

告人盡心勞力，無時不以盡其所能供給滿足相對人及子女物

質條件之生活自許之，惟世事無全，夫妻間（及離婚後同居

期間）勃谿乃時常之事，衡諸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誰人夫

妻（及離婚後仍然同居）能無爭吵？兩造當然亦非例外，偶

爾失和，略有嫌隙，口角衝突，抗告人至多一時氣憤而出言

較重而已。易言之，兩造應僅係單純相處不睦，未能心平氣

和、理性溝通，衍生衝突，抗告人並無蓄意施暴之舉，且與

家庭成員間一方藉由體力、性別、輩份或經濟條件等優勢地

位對他方持續施加壓力，以為直接或間接欺凌之手段等家暴

行為有間。故本件僅為「偶發性」、「一時性」之零星偶發

爭執。從而，本件抗告人並沒有對相對人施以家庭暴力之不

法侵害行為之繼續性及危險性，以現狀而言，兩造目前仍然

共同住居在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且和睦相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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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之互動關係。依前開說明，即欠缺核發保護令之「必

要性」。故相對人對抗告人聲請核發保護令，於法無據。

  ㈡設若鈞院仍認為有核發保護令之必要，然而相對人雖另聲請

核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命抗告人遠離相對人

住居所内容之保護令，惟相對人就此部分内容核發之「必要

性」，並未提出相當之證據以資釋明；更何況抗告人現已七

十餘歲，健康情形不佳，倘若遷出彰化縣○○市○○街00號

房屋，將無家可歸，沒有地方可以投奔依靠，是相對人此部

分聲請應予廢棄，爰請求駁回相對人之聲請等語，並聲明：

原裁定廢棄。

三、相對人於抗告程序中答辯略以：事發經過如原審時之陳述，

抗告人是一個可怕的人，希望抗告人不要再干擾伊，抗告人

講話都會恐嚇、威脅，請求駁回抗告等語。

四、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又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

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第14條第1項所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

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通常保護令之核發應經審理程序，因其本質上屬民

事事件，固仍應提出證據證明，惟考量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

法意旨、貫徹該法「讓被害人安居家庭中」之立法精神及阻

止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乃依非訟事件之法

理，以較寬鬆之自由證明法則，取代嚴格證明法則，即被害

人仍須提出優勢證據證明家庭暴力發生及有繼續遭家庭暴力

之危險。而所謂優勢證據係指證據能證明發生之可能大於不

發生之可能，並未明確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明確可信標準或

刑事案件之無合理懷疑之標準。因此，被害人聲請核發通常

保護令，僅須提出優勢證據，使法院得生較強固心證信其主

張之家庭暴力事實為真正，毋須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明確

可信」標準或刑事案件之「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再者，家

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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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保護令是否核發之斟酌

重點，在於法院審理時，曾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加害人是否

有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之危險，如被害人於審理時確實處

於受暴力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

法院即可斟酌核發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最高法院91年度台

抗字第5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本院之判斷：

  ㈠抗告人為相對人之前夫，兩造業於民國111年3月9日離婚，

抗告人離婚後仍居住在相對人所承租之彰化縣○○市○○街

00號住處，惟經常酒後對相對人辱罵不堪字眼等情，業經相

對人於原審警詢及訊問時所陳明，並有家庭暴力通報表、戶

籍資料、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錄音光碟1只在卷可稽。

  ㈡抗告人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經原審當庭勘驗相對人提出之

錄音光碟，抗告人確有對相對人辱罵「找到這種流鶯、落翅

仔、公殘來嫁我，現在還本性未改，時常去給人家幹」、

「妳這種恩假囝、拉薩囝」、「我不是誤會妳，妳這種女人

真的不四鬼兼拉薩鬼，妳真的卑鄙、下流、臭賤、沒人

格」、「因為我被侮辱的很深，說不定他活不到過年也不一

定」、「我如果知道我老婆去跟別人一起，如果有講這樣，

我隨時讓你們沒性命」、「保證讓妳沒性命」、「我如果跟

我那個逗陣仔說他家在哪裡，他就隨時去把他幹掉做肥料，

妳信不信」、「所以我不知道他要活多久，我不知道，我不

要說，我隨時會去把他處理掉」、「幹你娘，狼狽為奸，黑

白來」、「是一個臭賤味，雖小睏豬寮，愛洪幹的女人而

已，我不知道…妳禽獸不如」、「妳這種的，真的是，不是

厲害的人，是雖小的人」等語，且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亦不

否認其有對相對人辱罵上開話語。參以彰化縣○○市○○街

00號房屋為相對人所承租，兩造離婚後既仍同住於該處，彼

此發生衝突在所難免，惟理性、和平溝通為人與人間相處之

基本原則，抗告人對相對人言語辱罵之內容，已逾越一般人

所能忍受之程度，並侵害相對人之人格尊嚴，客觀上足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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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心生痛苦，相對人自有權命與其無婚姻關係之抗告人搬

離其所承租之上開之處所。從而，依現有卷內證據，以非訟

事件較寬鬆之證據法則，取代嚴格之證明，相對人就其所述

事實之舉證責任，業已達「優勢證據」之證明程度，相對人

主張其遭受抗告人實施上開家庭暴力行為，且有再受家庭暴

力行為之危險等情，確有所據，自有核發通常保護令保護之

必要，原審審理後，核發如原保護令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

令，本院認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意旨猶指摘原保護令

之核發為違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抗告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院前揭

判斷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

1項，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

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康弼周

　　　　　　　　　

                                   法  官 陳明照

                  

　　　　　　　　　　　　　　　　　 法  官 王姿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出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呂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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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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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8日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13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不服，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兩造離婚後仍共同住居在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抗告人盡心勞力，無時不以盡其所能供給滿足相對人及子女物質條件之生活自許之，惟世事無全，夫妻間（及離婚後同居期間）勃谿乃時常之事，衡諸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誰人夫妻（及離婚後仍然同居）能無爭吵？兩造當然亦非例外，偶爾失和，略有嫌隙，口角衝突，抗告人至多一時氣憤而出言較重而已。易言之，兩造應僅係單純相處不睦，未能心平氣和、理性溝通，衍生衝突，抗告人並無蓄意施暴之舉，且與家庭成員間一方藉由體力、性別、輩份或經濟條件等優勢地位對他方持續施加壓力，以為直接或間接欺凌之手段等家暴行為有間。故本件僅為「偶發性」、「一時性」之零星偶發爭執。從而，本件抗告人並沒有對相對人施以家庭暴力之不法侵害行為之繼續性及危險性，以現狀而言，兩造目前仍然共同住居在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且和睦相處，尚有良好之互動關係。依前開說明，即欠缺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性」。故相對人對抗告人聲請核發保護令，於法無據。
  ㈡設若鈞院仍認為有核發保護令之必要，然而相對人雖另聲請核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命抗告人遠離相對人住居所内容之保護令，惟相對人就此部分内容核發之「必要性」，並未提出相當之證據以資釋明；更何況抗告人現已七十餘歲，健康情形不佳，倘若遷出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將無家可歸，沒有地方可以投奔依靠，是相對人此部分聲請應予廢棄，爰請求駁回相對人之聲請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相對人於抗告程序中答辯略以：事發經過如原審時之陳述，抗告人是一個可怕的人，希望抗告人不要再干擾伊，抗告人講話都會恐嚇、威脅，請求駁回抗告等語。
四、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第14條第1項所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通常保護令之核發應經審理程序，因其本質上屬民事事件，固仍應提出證據證明，惟考量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貫徹該法「讓被害人安居家庭中」之立法精神及阻止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乃依非訟事件之法理，以較寬鬆之自由證明法則，取代嚴格證明法則，即被害人仍須提出優勢證據證明家庭暴力發生及有繼續遭家庭暴力之危險。而所謂優勢證據係指證據能證明發生之可能大於不發生之可能，並未明確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明確可信標準或刑事案件之無合理懷疑之標準。因此，被害人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僅須提出優勢證據，使法院得生較強固心證信其主張之家庭暴力事實為真正，毋須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明確可信」標準或刑事案件之「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再者，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保護令是否核發之斟酌重點，在於法院審理時，曾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加害人是否有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之危險，如被害人於審理時確實處於受暴力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法院即可斟酌核發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5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本院之判斷：
  ㈠抗告人為相對人之前夫，兩造業於民國111年3月9日離婚，抗告人離婚後仍居住在相對人所承租之彰化縣○○市○○街00號住處，惟經常酒後對相對人辱罵不堪字眼等情，業經相對人於原審警詢及訊問時所陳明，並有家庭暴力通報表、戶籍資料、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錄音光碟1只在卷可稽。
  ㈡抗告人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經原審當庭勘驗相對人提出之錄音光碟，抗告人確有對相對人辱罵「找到這種流鶯、落翅仔、公殘來嫁我，現在還本性未改，時常去給人家幹」、「妳這種恩假囝、拉薩囝」、「我不是誤會妳，妳這種女人真的不四鬼兼拉薩鬼，妳真的卑鄙、下流、臭賤、沒人格」、「因為我被侮辱的很深，說不定他活不到過年也不一定」、「我如果知道我老婆去跟別人一起，如果有講這樣，我隨時讓你們沒性命」、「保證讓妳沒性命」、「我如果跟我那個逗陣仔說他家在哪裡，他就隨時去把他幹掉做肥料，妳信不信」、「所以我不知道他要活多久，我不知道，我不要說，我隨時會去把他處理掉」、「幹你娘，狼狽為奸，黑白來」、「是一個臭賤味，雖小睏豬寮，愛洪幹的女人而已，我不知道…妳禽獸不如」、「妳這種的，真的是，不是厲害的人，是雖小的人」等語，且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亦不否認其有對相對人辱罵上開話語。參以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為相對人所承租，兩造離婚後既仍同住於該處，彼此發生衝突在所難免，惟理性、和平溝通為人與人間相處之基本原則，抗告人對相對人言語辱罵之內容，已逾越一般人所能忍受之程度，並侵害相對人之人格尊嚴，客觀上足使相對人心生痛苦，相對人自有權命與其無婚姻關係之抗告人搬離其所承租之上開之處所。從而，依現有卷內證據，以非訟事件較寬鬆之證據法則，取代嚴格之證明，相對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業已達「優勢證據」之證明程度，相對人主張其遭受抗告人實施上開家庭暴力行為，且有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危險等情，確有所據，自有核發通常保護令保護之必要，原審審理後，核發如原保護令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本院認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意旨猶指摘原保護令之核發為違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抗告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院前揭判斷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1項，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康弼周
　　　　　　　　　
                                   法  官 陳明照
                  
　　　　　　　　　　　　　　　　　 法  官 王姿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出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呂怡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抗字第52號

抗  告  人  ○○○  







相  對  人  ○○○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8

日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13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不服，提起抗告，

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

    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兩造離婚後仍共同住居在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抗告人

    盡心勞力，無時不以盡其所能供給滿足相對人及子女物質條

    件之生活自許之，惟世事無全，夫妻間（及離婚後同居期間

    ）勃谿乃時常之事，衡諸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誰人夫妻（

    及離婚後仍然同居）能無爭吵？兩造當然亦非例外，偶爾失

    和，略有嫌隙，口角衝突，抗告人至多一時氣憤而出言較重

    而已。易言之，兩造應僅係單純相處不睦，未能心平氣和、

    理性溝通，衍生衝突，抗告人並無蓄意施暴之舉，且與家庭

    成員間一方藉由體力、性別、輩份或經濟條件等優勢地位對

    他方持續施加壓力，以為直接或間接欺凌之手段等家暴行為

    有間。故本件僅為「偶發性」、「一時性」之零星偶發爭執

    。從而，本件抗告人並沒有對相對人施以家庭暴力之不法侵

    害行為之繼續性及危險性，以現狀而言，兩造目前仍然共同

    住居在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且和睦相處，尚有良好之

    互動關係。依前開說明，即欠缺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性」。

    故相對人對抗告人聲請核發保護令，於法無據。

  ㈡設若鈞院仍認為有核發保護令之必要，然而相對人雖另聲請

    核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命抗告人遠離相對人

    住居所内容之保護令，惟相對人就此部分内容核發之「必要

    性」，並未提出相當之證據以資釋明；更何況抗告人現已七

    十餘歲，健康情形不佳，倘若遷出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

    ，將無家可歸，沒有地方可以投奔依靠，是相對人此部分聲

    請應予廢棄，爰請求駁回相對人之聲請等語，並聲明：原裁

    定廢棄。

三、相對人於抗告程序中答辯略以：事發經過如原審時之陳述，

    抗告人是一個可怕的人，希望抗告人不要再干擾伊，抗告人

    講話都會恐嚇、威脅，請求駁回抗告等語。

四、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又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

    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第14條第1項所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

    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通常保護令之核發應經審理程序，因其本質上屬民

    事事件，固仍應提出證據證明，惟考量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

    法意旨、貫徹該法「讓被害人安居家庭中」之立法精神及阻

    止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乃依非訟事件之法

    理，以較寬鬆之自由證明法則，取代嚴格證明法則，即被害

    人仍須提出優勢證據證明家庭暴力發生及有繼續遭家庭暴力

    之危險。而所謂優勢證據係指證據能證明發生之可能大於不

    發生之可能，並未明確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明確可信標準或

    刑事案件之無合理懷疑之標準。因此，被害人聲請核發通常

    保護令，僅須提出優勢證據，使法院得生較強固心證信其主

    張之家庭暴力事實為真正，毋須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明確

    可信」標準或刑事案件之「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再者，家

    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

    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保護令是否核發之斟酌

    重點，在於法院審理時，曾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加害人是否

    有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之危險，如被害人於審理時確實處

    於受暴力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

    法院即可斟酌核發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最高法院91年度台

    抗字第5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本院之判斷：

  ㈠抗告人為相對人之前夫，兩造業於民國111年3月9日離婚，抗

    告人離婚後仍居住在相對人所承租之彰化縣○○市○○街00號住

    處，惟經常酒後對相對人辱罵不堪字眼等情，業經相對人於

    原審警詢及訊問時所陳明，並有家庭暴力通報表、戶籍資料

    、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錄音光碟1只在卷可稽。

  ㈡抗告人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經原審當庭勘驗相對人提出之

    錄音光碟，抗告人確有對相對人辱罵「找到這種流鶯、落翅

    仔、公殘來嫁我，現在還本性未改，時常去給人家幹」、「

    妳這種恩假囝、拉薩囝」、「我不是誤會妳，妳這種女人真

    的不四鬼兼拉薩鬼，妳真的卑鄙、下流、臭賤、沒人格」、

    「因為我被侮辱的很深，說不定他活不到過年也不一定」、

    「我如果知道我老婆去跟別人一起，如果有講這樣，我隨時

    讓你們沒性命」、「保證讓妳沒性命」、「我如果跟我那個

    逗陣仔說他家在哪裡，他就隨時去把他幹掉做肥料，妳信不

    信」、「所以我不知道他要活多久，我不知道，我不要說，

    我隨時會去把他處理掉」、「幹你娘，狼狽為奸，黑白來」

    、「是一個臭賤味，雖小睏豬寮，愛洪幹的女人而已，我不

    知道…妳禽獸不如」、「妳這種的，真的是，不是厲害的人

    ，是雖小的人」等語，且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亦不否認其有

    對相對人辱罵上開話語。參以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為相

    對人所承租，兩造離婚後既仍同住於該處，彼此發生衝突在

    所難免，惟理性、和平溝通為人與人間相處之基本原則，抗

    告人對相對人言語辱罵之內容，已逾越一般人所能忍受之程

    度，並侵害相對人之人格尊嚴，客觀上足使相對人心生痛苦

    ，相對人自有權命與其無婚姻關係之抗告人搬離其所承租之

    上開之處所。從而，依現有卷內證據，以非訟事件較寬鬆之

    證據法則，取代嚴格之證明，相對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

    任，業已達「優勢證據」之證明程度，相對人主張其遭受抗

    告人實施上開家庭暴力行為，且有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危險

    等情，確有所據，自有核發通常保護令保護之必要，原審審

    理後，核發如原保護令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本院認並無

    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意旨猶指摘原保護令之核發為違法、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抗告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院前揭

    判斷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

    1項，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

    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康弼周

　　　　　　　　　

                                   法  官 陳明照

                  

　　　　　　　　　　　　　　　　　 法  官 王姿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出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呂怡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抗字第52號

抗  告  人  ○○○  







相  對  人  ○○○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8日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137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不服，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酌全案卷證，認原審裁定之結果，經核於法要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原裁定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兩造離婚後仍共同住居在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抗告人盡心勞力，無時不以盡其所能供給滿足相對人及子女物質條件之生活自許之，惟世事無全，夫妻間（及離婚後同居期間）勃谿乃時常之事，衡諸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誰人夫妻（及離婚後仍然同居）能無爭吵？兩造當然亦非例外，偶爾失和，略有嫌隙，口角衝突，抗告人至多一時氣憤而出言較重而已。易言之，兩造應僅係單純相處不睦，未能心平氣和、理性溝通，衍生衝突，抗告人並無蓄意施暴之舉，且與家庭成員間一方藉由體力、性別、輩份或經濟條件等優勢地位對他方持續施加壓力，以為直接或間接欺凌之手段等家暴行為有間。故本件僅為「偶發性」、「一時性」之零星偶發爭執。從而，本件抗告人並沒有對相對人施以家庭暴力之不法侵害行為之繼續性及危險性，以現狀而言，兩造目前仍然共同住居在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且和睦相處，尚有良好之互動關係。依前開說明，即欠缺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性」。故相對人對抗告人聲請核發保護令，於法無據。

  ㈡設若鈞院仍認為有核發保護令之必要，然而相對人雖另聲請核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命抗告人遠離相對人住居所内容之保護令，惟相對人就此部分内容核發之「必要性」，並未提出相當之證據以資釋明；更何況抗告人現已七十餘歲，健康情形不佳，倘若遷出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將無家可歸，沒有地方可以投奔依靠，是相對人此部分聲請應予廢棄，爰請求駁回相對人之聲請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相對人於抗告程序中答辯略以：事發經過如原審時之陳述，抗告人是一個可怕的人，希望抗告人不要再干擾伊，抗告人講話都會恐嚇、威脅，請求駁回抗告等語。

四、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第14條第1項所列一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通常保護令之核發應經審理程序，因其本質上屬民事事件，固仍應提出證據證明，惟考量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貫徹該法「讓被害人安居家庭中」之立法精神及阻止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乃依非訟事件之法理，以較寬鬆之自由證明法則，取代嚴格證明法則，即被害人仍須提出優勢證據證明家庭暴力發生及有繼續遭家庭暴力之危險。而所謂優勢證據係指證據能證明發生之可能大於不發生之可能，並未明確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明確可信標準或刑事案件之無合理懷疑之標準。因此，被害人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僅須提出優勢證據，使法院得生較強固心證信其主張之家庭暴力事實為真正，毋須要求證據證明力達到「明確可信」標準或刑事案件之「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再者，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保護令是否核發之斟酌重點，在於法院審理時，曾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之加害人是否有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之危險，如被害人於審理時確實處於受暴力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法院即可斟酌核發保護令以保護被害人（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5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本院之判斷：

  ㈠抗告人為相對人之前夫，兩造業於民國111年3月9日離婚，抗告人離婚後仍居住在相對人所承租之彰化縣○○市○○街00號住處，惟經常酒後對相對人辱罵不堪字眼等情，業經相對人於原審警詢及訊問時所陳明，並有家庭暴力通報表、戶籍資料、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錄音光碟1只在卷可稽。

  ㈡抗告人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經原審當庭勘驗相對人提出之錄音光碟，抗告人確有對相對人辱罵「找到這種流鶯、落翅仔、公殘來嫁我，現在還本性未改，時常去給人家幹」、「妳這種恩假囝、拉薩囝」、「我不是誤會妳，妳這種女人真的不四鬼兼拉薩鬼，妳真的卑鄙、下流、臭賤、沒人格」、「因為我被侮辱的很深，說不定他活不到過年也不一定」、「我如果知道我老婆去跟別人一起，如果有講這樣，我隨時讓你們沒性命」、「保證讓妳沒性命」、「我如果跟我那個逗陣仔說他家在哪裡，他就隨時去把他幹掉做肥料，妳信不信」、「所以我不知道他要活多久，我不知道，我不要說，我隨時會去把他處理掉」、「幹你娘，狼狽為奸，黑白來」、「是一個臭賤味，雖小睏豬寮，愛洪幹的女人而已，我不知道…妳禽獸不如」、「妳這種的，真的是，不是厲害的人，是雖小的人」等語，且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亦不否認其有對相對人辱罵上開話語。參以彰化縣○○市○○街00號房屋為相對人所承租，兩造離婚後既仍同住於該處，彼此發生衝突在所難免，惟理性、和平溝通為人與人間相處之基本原則，抗告人對相對人言語辱罵之內容，已逾越一般人所能忍受之程度，並侵害相對人之人格尊嚴，客觀上足使相對人心生痛苦，相對人自有權命與其無婚姻關係之抗告人搬離其所承租之上開之處所。從而，依現有卷內證據，以非訟事件較寬鬆之證據法則，取代嚴格之證明，相對人就其所述事實之舉證責任，業已達「優勢證據」之證明程度，相對人主張其遭受抗告人實施上開家庭暴力行為，且有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危險等情，確有所據，自有核發通常保護令保護之必要，原審審理後，核發如原保護令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本院認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意旨猶指摘原保護令之核發為違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抗告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院前揭判斷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第1項，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康弼周

　　　　　　　　　

                                   法  官 陳明照

                  

　　　　　　　　　　　　　　　　　 法  官 王姿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出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呂怡萱





